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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滨海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津滨劳人仲案字[2025]第 737 号

申 请 人：杨某某。

被 申请 人：某公司。

住 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保税港区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某，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郭某，被申请人处人力资源经理，特别授

权。

申请人杨某某诉被申请人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受

理此案后，依法组成独任仲裁庭，申请人杨某某、被申请人

委托代理人郭某依法参加了仲裁活动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2 日入职被申请人

处,工作岗位为渠道运营,月工资 6500 元,被申请人未足额发

放申请人工资,严重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,目前在职。现要

求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工

资 2451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不同意支付申请人的仲裁请求，在申请

人的录用通知函中已经注明月薪为4000元，也注明了绩效发

放需考核。本公司一线业务人员奖金考核制度已在钉钉中公

布，申请人已知悉。根据制度申请人并未完成考核，不同意

支付。

申请人提交证据：1、boss 直聘招聘截图、情况说明（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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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）、钉钉截图、名片，证明申请人薪资结构为基本工资 4000

元+绩效工资 2500 元，被申请人承诺补发申请人 2024 年度

绩效工资；

2、银行流水，证明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发放绩效工资；

3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人力资源经理微信聊天记录、钉

钉截屏，证明被申请人确认拖欠申请人 2024 年度绩效工资

24510 元；

4、劳动合同，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。

被申请人提交证据：1、录用通知函，证明录用通知函

明确其薪资待遇（年度薪酬及提成或奖金的发放方式）；

2、劳动合同，证明劳动合同中规定了绩效考核目标设

定及其工资具体标准参考《录用通知函》；

3、某项目绩效考核方案，证明员工为一线业务人员，

如季度销售达成率低于 80%，不发当季度绩效工资；

4、绩效考核方案在钉钉公布及杨某某的已读记录，证

明绩效考核方案以公告的方式通知全员，员工本人也已收

到；

5、杨某某 2024 年各季度绩效表，证明员工不符合 2024

年各季度奖金发放标准；

6、杨某某 2024 年度薪资明细，证明公司已全额发放其

薪资；

7、公司 2024 年度 10 月、11 月薪资明细，证明一线类

人员与非一线类人员薪资结果的区别。

本委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2 日入职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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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处，从事渠道运营工作，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 4000 元+

绩效工资 2500 元，每月 15 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，绩效工

资按照季度发放，申请人主张的 2024 年 1 月至 12 月工资为

全年的绩效工资，共计 24510 元，申请人至今仍在职。

庭审中被申请人称，根据公司的绩效奖金制度，每个季

度的销售达成率需为 80%，达成后根据绩效得分权重发放季

度奖金，关于达成率的制度是在 2024 年 5 月发布的，关于

按照权重发放绩效奖金的规定在集团文件中，未提交相关文

件，因申请人全年的销售达成率均未达到 80%，故未发放绩

效工资，申请人的第一、第二季度绩效考核表内有相关数据，

第三、第四季度考核表内未体现，是申请人自行修改的。

申请人不认可被申请人的陈述，称不知晓公司关于绩效

的相关规定，入职时也未明确告知绩效工资发放条件，第三、

四季度实际工作中对本人无销量要求。

上述事实，有申请人当庭陈述及相关证据证实，本委予

以确认。

本委认为：被申请人向本委提交了某项目绩效考核方

案、绩效考核方案在钉钉公布及申请人的已读记录、申请人

2024 年各季度绩效表，除某项目绩效考核方案外，申请人对

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，但某项目绩效考核方案为被申请

人在钉钉中公示的文件内容，申请人已阅读该文件，故本委

对以上证据均予以采信。虽然被申请人在绩效考核方案中规

定，销售达成率低于 80%不发放绩效工资，但该方案是在 2024

年 5 月才进行发布，不应将此规定适用于第一、第二季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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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第三、第四季度申请人的绩效目标中并未约定需完成的销

量，另外，申请人还向本委提交了情况说明，被申请人认可

真实性，本委予以采信，其中显示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发

放 2024 年绩效工资，被申请人的事业部总经理签字同意，

虽被申请人称该申请被上一级领导驳回，但未提交证据证

明，而绩效工资的金额，在被申请人代理人与申请人的微信

聊天记录中已确认，被申请人认可该证据真实性，综上，申

请人的仲裁请求本委予以支持。

此案经本委调解无效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

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

七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

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工资，计人民币 24510 元（贰万

肆仟伍佰壹拾元整）。

本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裁决书一式三份，一方当事人不履

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

执行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

八条规定，劳动者对本裁决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

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用人单位

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四十九条所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

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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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 裁 员：于 岚

二〇二五年七月九日

书 记 员：李明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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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
